三门峡灵宝市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招商引资步伐，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一、企业用地优惠政策
　　（一）凡在本市境内投资兴办工业企业，使用土地可以采取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租赁、集体土地作价入股等方式。
　　（二）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所占土地可由政府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无偿提供给投资方使用。
　　（三）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以内的，协议出让价格按其投资规模和不同地域确定。
　　1、在市工业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按每亩5万元供地；3000万元以上、4000万元以下，按每亩4万元供地；4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按每亩3万元供地；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按每亩2万元供地。
　　2、在城市规划区以外兴办企业的占地，经济发达乡镇原则上不超过每亩3万元；平原乡镇原则上不超过每亩2万元；山区乡镇原则上不超过每亩1万元。具体土地价格由所在地乡镇政府组织双方协商确定。
　　3、按协议出让方式办理使用手续的工业企业用地，低于国家政策规定标准的差价部分由财政补贴。
　　（四）企业用地采取国有土地租赁方式的，土地由政府统征提供；集体土地也可以采取作价入股方式，与投资方联营兴办企业。
　　（五）企业用地规模原则上按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用地10亩左右提供。
　　（六）投资者利用国有和集体所有闲置厂房兴办企业的，可采取租用、入股、买断经营等方式。买断经营的，土地、厂房等按评估价优惠30%，土地使用方式按协议出让办理符合国家划拨目录的除外）。
　　二、财税优惠政策
　　凡兴办工业企业除享受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以下地方优惠政策：
　　（一）新办企业从获利年度起，按企业上缴所得税市财政留成部分的40%奖励给企业。
　　（二）经省级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免税期满后，五年以内按企业上缴所得税市财政留成部分的60%奖励给企业。
　　（三）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三年内，由财政按企业上缴所得税市财政留成部分的70%奖励给企业；第四至六年，按企业上缴所得税市财政留成部分的50%奖励给企业。
　　（四）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免税期满后，按所得税市财政留成部分的50%奖励给企业。
　　三、引进项目（资金）奖励办法
　　（一）凡为我市引进工业项目和资金的单位或个人，项目建成投产后，可享受以下3条奖励办法中的任意一条；
　　1、项目投产后企业上缴地方财政实得税收（扣除各种奖励部分）的10%，奖励给项目引进者，由市、乡（镇）财政立户实施，年度结算，终身享受。
　　2、引进无偿投资的，按实际到位资金额的10%奖励引资者。
　　3、引进项目资金形成5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固定资产，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奖励给引资者。固定资产投资额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奖励标准另行商定。
　　（二）市直单位引进的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市财政实得税收（扣除各种奖励及上解部分）的50%奖励给引资单位，用于招商引资经费和弥补办公经费不足。
　　（三）各乡镇引进的工业项目，凡在本市境内的，产值、税收全部归该乡镇所有。
　　（四）凡我市城乡居民，投资兴办企业者，连续两年纳税额达100万元以上，投资者或企业厂长（经理）优先推荐为灵宝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劳动模范候选人。连续两年纳税达200万元以上，企业厂长（经理）优先推荐为三门峡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劳动模范候选人。
　　四、环境和服务
　　（一）市工业区和乡镇工业规划区，负责为企业提供水、电、路、邮、讯等基础设施。工业用水、用电按最低价格收取。
　　（二）项目所在地政府主管领导和各部门主要领导对引进投资项目实行全程跟踪服务，负责办理企业有关手续，免缴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对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行“挂牌”保护。任何单位未经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批准，不得进入企业检查。
　　（四）外地来灵投资兴办企业的人员，由市政府颁发《客商证》，享受子女就学等优惠。凡持《客商证》车辆，交警、交通部门只纠章不罚款。
　　（五）对投资超亿元的项目，市政府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予以特殊照顾和优惠。
　　（六）市区内所有涉外星级酒店，未经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整顿检查。
　　五、奖励兑现
　　（一）各项奖励政策每年考核兑现一次。经市经贸委、发展计划委会员、中小企业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计局等单位确定，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后，由市、乡（镇）财政和企业分别计提支付。
　　（二）所有引资、融资金额，由财政部门核实，外资由注册会计事务所核实；外方设备由省商检部门认定；国内设备由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认定；技术转让价值由科技局组织专家认定；金融系统规模以上的引资由使用单位认定；超计划争取的项目资金，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局认定。
　　（三）同一个项目，适用多项奖励条款的，按最高标准奖励，不重复计奖。
　　六、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凡与本规定相悖的，以此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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